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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市長：不怕這樣的教育局長，拖垮高市教育嗎？ 
鄭新輝局長：道歉，下台是你唯一的救贖 

 

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以下稱全教總〉今天特別召開記者會，正式公開

要求高雄市教育局鄭新輝局長正式道歉，原因如下： 

鄭新輝局長於今年全國教育局長會議提案資料中，刻意使用拼湊的國際比

較數字製表〈表格如附件〉，企圖造成台灣國中小老師授課時數被誤解為超低的

效果，雖經本會與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原高雄市教師會〉以新聞稿正式說明，

並發文要求公開澄清〈新聞稿及公文如附件〉，惜鄭局長迄今未正式公開說明，

持續漠視台灣國中小老師長期高度負荷教學與雜務的事實，因鄭局長此一不負

責任的做為未見公開澄清，造成媒體繼續引用，鄭局長汙名老師事實明確。 

如今，國中小老師憤怒已達頂點，甚至連老師都跳出來要求繼續引用此一

資料的媒體，刊登之前應求證，並且具體化本會論述，直接推算出美國教師授

課時數的計算方式，若以相同方式計算，則台灣教師之授課時數，一下子升高

近四倍，不只不是美國三分之一，還超過美國甚多。〈老師信件及計算摘要如附

件〉。 

可以這麼說，看過這些資料的老師，都可以基本的知道國際教育統計數字

不能如此東拼西湊，更何況是掌管高雄市教育局的博士局長，如此的水準，教

育局長這個位置還坐得下嗎？ 

本會初步整理，鄭新輝局長至少犯了以下錯誤 

1.表格中各國計算年分前後差距大，比較不具嚴謹度。 

2.表格說明一指出資料是引用香港立法會議員 2005 資料，不是一再宣稱的 OECD

資料可以一語帶過。 

3.表格中台灣的部分刻意以授課時數較低的導師(國中少四節，國小少兩節)為

基準，惡意拉低表格中數字，雖於備註說明，但刻意行徑明確。 

4.表格中其餘國家數據根本是大雜燴資料，不具比較基準。 

5.漠視教師組織說明及提醒，嚴重傷害教師尊嚴，並且不認錯。 

 

本會具體訴求：鄭新輝局長立即向全國國中小教師道歉。 

未來本會將視鄭新輝局長道歉強度，以適當方式表達心中不滿，例如公告

週知全國老師將鄭新輝局長列為不受教師歡迎人物，必要時本會將發動全國教

師公開向陳菊市長要個公道。 

  

新聞連絡人：文宣部羅德水主任 0917-817-123 

外事部吳南嬿主任 0980-371-305 

理事長劉欽旭老師 0917-56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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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2 年 8 月 15 日 

對於高市教育局提案的回應 

 

立法院 95-100 年在處理國中小教師課稅案時，對於配套中教師減課的

措施，要求「以增加備課時間為原則」，過去半年，因為在學年中，所以

教育行政、學校、教師三方都共同以過渡時間的需要，讓多數國中小教師

原課原上，暫時支付兼代課鐘點費。新學年則重做規劃。 

 

   然而全國教師會早在去年，甚至更早，即主張把減課的量逐步合併為

正式缺額，逐年補實，並給現職教師應有的備課、視師生互動時間，這個

主張駁斥了教師只想兼課，以多賺錢去繳稅的惡毒汙衊，其他教育相關團

體隨後也都認同這個主張。我們認為兼課(上原來的節數並領超鐘點費)不

是不行，但應屬過渡，且儘量在找不到外聘師資後，以教學口碑甚佳的現

職教師為限。我們期待這個「轉減課為缺額」的歷程成為國中小師資培用

的活水源頭，以促成少子化浪潮下仍有正常新陳代謝。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不願認真思考，不願正視各縣市在今年夏天大減國

小 1400 多班之下，全國仍開出 1200 多名正式缺額，反而以片段的資訊和

數據，簡化我國國中小教師的工作負荷，得出「我國內國中小教師授課時

數偏低」，於是提議「原課原上繼續實施」，強制現職教師長期兼課領津

貼，教育部如果採納，剛好可以坐實「老師愛錢課又少」的罪名。 

 

   本會對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該案提案予以嚴正駁斥，並有如下三點聲 

明： 

一、 本會認為在 12 年國教即將啟動之際，「教學的質變比量重要」，無論 

2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北市民權西路 27 號 2 樓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是國中或國小，準備上好一節有創意的課，遠比填塞應付測驗卷的填

鴨更能符合未來教育發展之需，這也是立法院同意減課措施的立意所

在。 

二、 教師的負荷，在進行國際比較時必須完整，台灣的基礎教育過去人力 

單薄，仰賴班級導師萬能，所衍生的管教僵化，適性輔導不足，都已

顯現於當前的社會。教師要有良質表現、合理的工作內容及工作條件

必須平衡，本會及各地教師工會去年即不斷表達，願就工作內容與工

作條件與雇主進行團體協商，也歡迎將國際資料完整拿出來討論。 

三、 高市教育局的主張將導致接下去幾年師資斷流(因為退休缺額將直接

被減班減師抵銷)，對於師培、任用的傷害至大至深，而在職教師不但

無法增加備課或輔導，且將因一律領津貼而備受攻擊，百口莫辯，造

成教師形象的嚴重傷害。 

 

 

新聞聯絡人：副理事長吳忠泰 0928-14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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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16】「質疑授課時數低」傷了基層教師的心！ 

        昨天（15 日），本市教育局長鄭新輝在「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提案（附件一），主張

回復國中小教師課稅前的授課節數（導師 20 節、科任 22 節）。本會認 為，鄭局長的意見已違

反當初「課稅配套」的精神；至於「讓教師回歸教學專業」的主張，本會認為有本事就應該搭配

「減少非教學工作」的配套，才有正當性！  

 

        鄭局長主張「回復課稅前的授課節數，再補津貼」，其實已違反當初訂定「課稅配套」

的社會共識：「課多少，補教育」。所謂「補教育」，是指「課稅經費要用到 教育有需要的地

方」；例如，「國小導師多減 2 節」就是因為時代變遷造成國小導師班務繁重，而過去的授課

差距明顯不足。  

 

        事實上，當初課稅配套決定「降低授課節數」，其目的是為了「增加教師備課時間」， 不

是為了「讓老師領超鐘點費」的！根據本會研究，中小學教師平均每天工作近 12 小時，其中「班

級經營相關工作（如：學生輔導或管教、與家 長溝通…）」之時數超過三成，加上「支援學校

行政相關工作」也佔全部工作時數 7％，嚴重壓縮備課時間。  

 

        此外，相較各國，台灣學生留校時間特長，而我國中小學校之「員生比」極低；台灣學

校職員工少，非教師之專業人員（如：社工師、心理師等）也很缺乏。即使因 國教法第十條修

正而預計要在五年內逐步建置專業人員，「員生比」仍是相對稀薄，這些問題若不能改善，「回

復課稅前授課節數」的正當性完全不存在！  

 

        至於，鄭局長引用數據指出「台灣中小學教師授課時數，幾乎是全世界最低」；本會認

為更是誤導社會大眾！根據 OECD 2011 年出版的《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1），

報告中列出 G20 各國的教師實際授課時數和歐盟 21 國的平均值，我們發現：各國國情差異非常

大（參見表一），事實上，這個授課時數如何計算， 各國都不一致。例如，「實際授課時數」

是否包含節和節間的休息時間？是否有超鐘點的問題？是否包含學生問題諮詢、心理諮商等等，

都不容易釐清。因此，該報 告另附有各國數據調查的狀況和方法說明；例如，OECD 特別註明，

若老師於下課後負有監督學生之責任，則下課時間計入教學授課時間。  

 

        根據《教育概覽》資料來看（見表一），各國每周授課時數以美國最高（但美國的調查

是包含「非實際教學的時間」），而亞洲的日本和韓國相對較低；而以 G20 平均值而言，國小

每周 20.5 小時，國中每周 18.4 小時，高中每周 17.2 小時。以此比較，我國的授課時數並未偏

低；更何況，我國的教學工 作中還包含了許多「非實際授課時間」。  

 

但本會認為，目前爭議授課時數，實有害無益，徒增社會對立。在此呼籲鄭局長，何不先要求政

府增置學校行政人員（例如：人事、會計、出納、事務、文書等等與 教學無關的行政工作）及

社工師、心理師等專業人員，以減輕教師的非教學負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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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國教師每週授課時（節）數對照表 

  小學 國中 高中 說明 

G20 平均 20.5 18.4 17.2 全年時數除以上課週數 

歐 盟 21 國 平

均 

19.9 17.3 16.5 全年時數除以上課週數 

日本 17.7 15 12.5 以學生每周總授課時數除以老師

人數平均值 

韓國 20.9 15.5 15   

荷蘭 23.5 18.8 18.8 國家規定中學全年最高上課時數

不得超過 750，中學授課時數由

各 校自治，實際調查約 690 小

時 

美國 30.5 29.7 29.2 授課時數偏高的代表國，但調查

說明授課時數包含部分非實際上

課時數 

德國 20 18.9 17.8   

奧地利 20.5 16 15.5 授課時數包含指導學生的時間 

芬蘭 17.8 15.6 14.5 教師授課時數和工作時數透過集

體協商 

波蘭 13.2 13.1 13.1 授課時數偏低的代表國 

英格蘭 16.7 18.8 18.8   

丹麥 15.4 15.4 9   

義大利 19.4 15.9 15.9 每年課程中排定 40 小時，作為

教學研究會、親師晤談、輔導諮

詢時間 

台灣＊ 20 18 16 課稅後，專任教師授課節數 

 

資料來源： 

OECD 於 2011 年出版之《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每週授課時（節）數為「全

年時數」除以「上課週數」所得。（＊台灣之數據除外）  

 

（製表：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新聞聯絡人：理事長陳建志 093505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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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  函   會址：台北市中山區民權西路二十七號二樓 

                              電話：○二—二五八五七五二八 

                              傳真：○二—二五八五七五五九 

                              聯絡人：楊上慧（分機三一○）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表列單位及個人 

速    別：最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5 日 

發文字號：全教總政字第 101215 號 

附    件：如說明四 

主    旨：建請  貴局鄭局長新輝，儘速向社會公開澄清「我國國中小教師授

課與歐美相關國家授課小時比較顯然偏低」之說，以避免社會對教

師之誤解，及教師對  鄭局長之持續不諒解，請  查照。 

說明： 

    一、貴局  鄭局長上開說法為本年八月中「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之提

案「說明五」，並為媒體所廣泛引用，致社會誤解我國國中小教師工

作量之實況。 

二、本會雖曾對上開誤解，發表新聞稿澄清，但以訛傳訛之說仍未止，本

年 10 月號「親子天下」仍持續引用。所謂「解鈴仍需繫鈴人」，故本

會有以上建議。 

三、鄭局長為教育中人，豈有不知教師之授課僅為其工作量和工作內容的

一部分，除此之外，還需備課、改作業、評量、參與校內各種會議（學

習領域會議、級導師會議、校務會議、備課研習及超過十餘種委員

會），更兼需儘量傾聽學生的心聲、多作親師溝通，其工作之繁瑣，

致近年來降低教師工作量已是教育部各種相關會議及行政、立法部門

之共識，課稅配套措施中之「教師減授課」才成為立法院之決議。 

四、依教育部 2009 年之統計比較資料（如附件），我國教師之「教學週數」、

「教學日數」、「應在校時數」，均為表列國家之冠；即如「淨教學時

數」也名列前茅，在課稅減課後仍然如此。 

五、貴局  鄭局長於上開提案之附件「我國國中小教師與主要國家授課時

數比較一覽表」中，美國教師之每週授課時數超過 31 小時，平均每

日超過 6 小時，實為包括說明四所陳之「備課、改作業、評量…等」，

以此一標準來計算授課時數，該「一覽表」中其他國家之數字亦應更

正，本國教師則應更正為 35 小時（每週 5日，每日至少 7小時）。 

副本 

6



 

六、另提醒  貴局在評估教師工作量的國際比較時，應注意歐美國家校園

內，除了教師之外，其他服務學生的專業人員（心理師、社工師、職

能治療師、各種助理人員）數量眾多，常接近教師之數量，不像我國

幾乎全由教師承擔。  

七、貴局若認為提供  鄭局長提案之「我國國中小教師與主要國家授課時

數比較一覽表」無誤，請提供引用來源予本會及教育部，以修正教育

部錯誤資料。 

八、觀乎  鄭局長上開提案，原意應為希望調整教師課稅配套措施，並非

意圖引導社會誤解教師之工作量及工作內容。若資料之統計因研究取

向有所取捨，或因媒體不了解研究取向之不同，在報導引用上造成誤

解，建請速予公開澄清，亡羊補牢，莫讓誤解繼續蔓延，方為教育人

員負責之表率。若任令社會誤解教師、打擊基層教師士氣，  鄭局長

為  貴局最高主管及政務官員，應負誤導視聽之完全責任，近期本會

不排除採取必要之澄清行動。 

 

正本：高雄市市長辦公室、高雄市教育局  

副本：本會理監事、會員代表、所屬縣市會員工會、本會自存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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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拒來自高雄市教育局的毒餌 

 

    立法院 95-100年在處理國中小教師課稅案時，對於配套中教師減課的
措施，要求「以增加備課時間為原則」，過去半年，因為在學年中，所以
教育行政、學校、教師三方都共同以過渡時間的需要，讓多數國中小教師
原課原上，暫時支付兼代課鐘點費。新學年則重做人力規劃。  
    然而全國教師會早在去年，甚至更早，即主張把減課的量逐步合併為
正式缺額，逐年補實，並給現職教師應有的備課、親師生互動時間，這個
主張駁斥了教師只想兼課，以多賺錢去繳稅的惡毒汙衊，其他教育相關團
體隨後也都認同這個主張。我們認為兼課(上原來的節數並領超鐘點費)不
是不行，但應屬過渡，且儘量在找不到外聘師資後，以教學口碑甚佳的現
職教師為限。我們期待這個「轉減課為缺額」的歷程成為國中小師資培用
的活水源頭，以促成少子化浪潮下仍有正常新陳代謝。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不願認真思考，不願正視各縣市在今年夏天大減國
小 1400 多班之下，全國仍開出 1200 多名正式缺額的努力，反而以片段的
資訊和數據，簡化我國國中小教師的工作負荷，得出「我國內國中小教師
授課時數偏低」，於是提議「原課原上繼續實施」，強制現職教師長期兼
課領津貼，教育部如果採納，剛好可以坐實「老師既愛錢課又少」的罪名。 

本會對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該案提案予以嚴正駁斥，並有如下三點聲
明： 

一、 本會認為在 12年國教即將啟動之際，「教學的質變比量重要」，   
無論是國中或國小，準備上好一節有創意的課，遠比填塞應付測
驗卷的填鴨更能符合未來教育發展之需，這也是立法院同意減課
措施的立意所在。 

二、 教師的負荷，在進行國際比較時必須完整，台灣的基礎教育過 
去人力單薄，仰賴班級導師萬能，所衍生的管教僵化，適性輔導
不足，都已顯現於當前的社會。教師要有良質表現，合理的工作
內容及工作條件必須平衡，本會及各地教師工會去年即不斷表
達，願就工作內容與工作條件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也歡迎將國
際資料完整拿出來討論。 

三、 高市教育局的主張將導致接下去幾年師資斷流(因為退休缺額將 
直接被減班減師抵銷)，對於師培、 任用的傷害至大至深，而在
職教師不但無法增加備課或輔導時間，且將因一律領津貼而備受
攻擊，百口莫辯，造成教師形象的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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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怒老師的信件 

 

以美國計算方式，台灣大變身 

 

  在鄭新輝局長提供的資料中，美國的國小教師每周授課時數達 30.5 小時, 

美國每周授課時數 30.5 小時從何而來? 

 首先, 根據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1 第 422 頁的報告, 從" Number of 

teaching hours per year in lower secondary education in 2000, 2005 and 2009"圖表可知, 

目前排名 OECD 組織會員當中"每年"授課時數第二名的美國, 時數約為 1100 小時 

 根據美國各州實際授課天數計算, 目前美國各州國小每年實際授課天數約為 180

天, 每周上周一至周五 

 根據以上數據, 就可以進行計算, 算法就是如此: 

 每周上課時數 = 每年上課總時數 除以 每年上課天數 乘以 5 

 答案是多少? 30.5! 就是這個數字 

 這個推算看似非常合理, 但裡面其實存在著非常嚴重的錯誤認知, 為甚麼? 因為

高雄市教育局沒有把以下這些數據也考量進去: 

 目前美國各州國小每天實際上課時間, 約從早上 8:45 至下午 14:50, 當然各年級

都跟台灣一樣, 也有部分上半天的制度, 

姑且不論有些年級上半天, 我們就以所有年級都上全天來計算, 那麼根據實際上

下學時間, 學生每天在學校的表定時數是 6 小時 5 分 

把 6 小時 5 分 乘以 每年上課的總天數 等於多少? 答案是 1095 小時, 您發現了

嗎? 是的, 這就是 OECD 所統計的數字, 

美國在圖表上所列看似 1100 整數的統計數字, 其實是 1095 小時, 而這個數字所

代表的意義, 其實是: 

美國國小學生每年在校時間總時 

 不用想也應該知道, 美國絕對沒有任何一個老師, 會每周每天早上學生一上學就

上課(中間還不下課,連用餐時間都沒有)直到放學, 

如果美國的每一位國小老師真的都是這樣, 那高雄市教育局所"精算"的 30.5 小時

才是合理數據, 但明顯根本不是如此 

 那麼回過頭來看台灣的 13.5 小時又是怎麼算的? OECD 的報告裡面, 其實根本沒

有台灣(不在會員名單自然沒有, 連中國也沒有!), 

所以這個 13.5 小時, 自然而然就是用台灣現有合理的算法, 也就是國小老師"實

際"授課的時數, 如果站在相同模式, 

我們也用美國同樣的算法來計算台灣呢? 

 

  在台灣, 國小學生多數學校表定 7:40 到校, 比照全年級全天上學模式, 放學時

間是下午 4 點, 所以每天在校時間是 8 小時 20 分, 

以台灣現在全年上課總天數 200 天計算, 台灣比照美國計算模式所得到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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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x 200 = 1667 小時 

  再以高雄市教育局推算美國的授課時數, 答案是 

  1667 / 200 x 5 = 41.68 !! 

 

 台灣國小老師比起 OECD 會員中的所有國家, 都要花費更多時間在學生身上, 試

問哪有比較輕鬆??這個數據在當時,對在下現任國小老師的太太來說, 簡直就是

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 

如此天差地遠的認知, 還放在同一張表格, 莫不是為了教育局官員用來關說老師

多上課的藉口,貴社又把這個起點計算方式不同的表格放在社會關切教育最具權

威的雜誌當中, 社會對老師的觀感已經越來越差了,這個表格無疑又是再次中傷

老師的利器, 八月期間,高雄市教師會至於全國教師會均對此表所產生的謬誤做

出過抗議,貴社怎能如此不慎, 輕言引用此表?! 

 

務請貴社應做適當之澄清, 以正社會視聽, 避免加大教師與社會大眾觀感的鴻溝, 

謝謝!! 

○○○ 敬上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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